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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时间及地点：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下午15:00，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

南路19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1月 13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以及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
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07日（星期五）。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03名，代表股份315,601,
2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563％，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74,285,7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85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股东会
网络投票的股东197人，代表股份41,315,4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11％。公司第七届
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会议由董事长谢永富先生主持，公司聘
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即公司总股本扣除股权登记日回购专用账户的持股数量的股份。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472,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99.6424％；反对621,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969％；弃权507,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608％。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3,082,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4470％；反对621,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052％；弃权507,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478％。

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569,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99.6729％；反对52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663％；弃权507,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608％。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3,179,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6652％；反对52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1868％；弃权507,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480％。

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745,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99.4120％；反对1,335,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232％；弃权520,0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648％。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2,355,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8025％；反对1,335,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0212％；弃权520,0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763％。

4、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744,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99.4117％；反对1,335,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232％；弃权521,0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651％。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2,354,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8002％；反对1,335,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0212％；弃权521,0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786％。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760,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99.4168％；反对1,320,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184％；弃权520,0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648％。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2,371,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8371％；反对1,320,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9866％；弃权520,0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763％。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750,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99.4136％；反对1,330,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215％；弃权520,4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64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2,360,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8138％；反对1,330,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0090％；弃权 520,4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772％。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749,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99.4134％；反对1,329,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214％；弃权521,4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652％。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2,360,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8127％；反对1,329,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0078％；弃权 521,4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1795％。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749,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99.4132％；反对1,331,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219％；弃权520,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64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2,359,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95.8111％；反对1,331,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0115％；弃权520,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1775％。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631,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99.3758％；反对1,328,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209％；弃权641,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033％。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2,241,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95.5440％；反对1,328,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0049％；弃权641,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且对该项提案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451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

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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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或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3日～2025年11月13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1月13日上午 9:15至9:
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9:15 至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锦园南路99号第一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杰先生

6、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0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等媒体刊载了《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599人，代表股份 125,676,15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21.6843%。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121,163,1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20.9056%。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597人，代表股份4,512,9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78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含股东代理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59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4,512,97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78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给予相应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24,270,052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8812%；反对1,363,598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850%；弃权4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0.0338%。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3,106,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432％；反对1,363,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151％；弃权4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7％。

2、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24,178,052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8080%；反对1,423,698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1328%；弃权7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0.0592%。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3,014,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046％；反对1,423,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468％；弃权7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8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24,352,152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9465%；反对1,224,098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9740%；弃权9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0.0795%。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3,188,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624％；反对1,224,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240％；弃权9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36％。

4、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24,297,152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9027%；反对1,291,298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275%；弃权8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0.0698%。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3,133,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4437％；反对1,291,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130％；弃权8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3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5.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24,370,552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9611%；反对1,237,998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9851%；弃权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0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0538%。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3,207,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701％；反对1,237,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320％；弃权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7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24,370,552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9611%；反对1,237,998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9851%；弃权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0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0538%。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3,207,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701％；反对1,237,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320％；弃权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7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24,278,752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8881%；反对1,324,898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542%；弃权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40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0577%。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3,115,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360％；反对1,324,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575％；弃权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65％。

5.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24,261,252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8742%；反对1,334,598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619%；弃权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0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063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3,098,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6482％；反对1,334,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725％；弃权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93％。

5.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24,362,752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9549%；反对1,232,198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9805%；弃权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0646%。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3,199,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973％；反对1,232,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035％；弃权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93％。

5.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24,325,452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9253%；反对1,220,098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9708%；弃权13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0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103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3,162,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708％；反对1,220,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353％；弃权13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39％。

5.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24,407,152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9903%；反对1,202,098股，占出

席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9565%；弃权6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00股），占出席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0.0532%。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同意3,243,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811％；反对1,202,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365％；弃权6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2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如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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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 11月 13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的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科学城中核路11号3层会议室。

4、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付强先生

6、会议的合规性：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204人，代表股份120,812,32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5.824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119,819,88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48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00人，代表股份992,43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股份的中小股东共201人，代表股份9,998,6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7925%。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出具了《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

所关于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

决。本次股东会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0,600,887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0%；反对184,638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8%；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787,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853%；反对184,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466%；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8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李晓波律师、王浩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北京市盈

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上市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报告书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已出具
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交易有关监管部门对本次交易事项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代表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
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负责；
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
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全
文。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实施情况报告书/本报告书

重组报告书

上市公司、本公司、公司、海航控股、海

控B股

控股股东、瀚巍投资

标的公司、天羽飞训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空港集团、交易对方、转让方

方大航空

海航航空集团、航空集团

大新华航空

海南省国资委

海发控

海南机场

美兰空港

银河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中审众环、审计机构

大信、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审阅机构

德恒、德恒律所、律所

中威正信、评估机构

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事会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法律意见书

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

备考审阅报告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

商务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上交所

民航局

《公司法》

《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26号准则》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

元、万元、亿元

本次交易

评估基准日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报告期、最近两年及一期

中国境内、中国大陆、境内

境外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0221（A股），

900945（B股）

海南瀚巍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天羽飞行训练有限公司

海南天羽飞行训练有限公司100%股权

海南空港开发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方大航空发展有限公司，公司股东

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方大航空子公司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公司股东，海航航空集团子公司

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美兰国际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

公司监事会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

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的法

律意见书》

《海南天羽飞行训练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5]1700093号）

《海南空港开发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海南天羽飞行训练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威正信评报字（2025）第5054号）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审阅报告》（大信阅字[2025]第1-0001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5年5月修正）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25年修订）》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从海南空港开发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购买的海南天羽飞行

训练有限公司100%股权

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的基准日，即2024年12月31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

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1-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除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外的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

注：本报告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
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一）方案概要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空港集团持有的天羽飞训100%股权。本次交

易完成后，天羽飞训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是空港集团。空港集团是一家成立于2011年的持股型公司。
（三）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天羽飞训100%股权。
（四）交易定价原则和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价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的天羽飞训100%股权在评

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经各方协商确定。
根据中威正信出具的《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最终评估结论。截至2024年

12月31日，天羽飞训100%股权的股东权益价值评估值为79,907.00万元。经各方协商，最终确定本
次股权转让价款为79,907.00万元。

（五）交易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将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六）交易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通过自有资金支付交易款项，具体为日常经营活动中取得的现金流入。
（七）交易标的资产交割
转让方应在全额收到转让价款后3个工作日内配合受让方完成标的公司的股东、董监高、法定代

表人等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受让方及标的公司应给予必要协助。转让方应在相关登记变更工作完成
后2个工作日内，将标的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发票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向受让方进行
移交。

二、本次交易的性质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海航控股以现金方式购买交易对方空港集团所持有的交易标的天羽飞训100%股权，本次交易

作价79,907.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天羽飞训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2024年 12月，上市公司采取以资抵债的方式收购云翔教育 100%股权，交易作价 100,037.03万

元。云翔教育主要资产为天羽飞训现经营所用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云翔教育与天羽飞训经营范围
均包含飞行培训服务，属于相同和相关业务资产。

公司本次交易及前12个月内累计计算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的金额和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云翔教育（A）
天羽飞训（B）
海航控股（C）
占比（A+B）÷C

资产总额（成交金额孰高）

103,595.42
242,212.44

13,403,489.00
2.58%

资产净额（成交金额孰高）

100,037.03
79,907.00
230,996.50
77.90%

营业收入

-
38,473.94

5,864,108.80
0.66%

注：1、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进行累计计算；资产净额
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净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进行累计计算；2、标的资产的财务数据取自经
审计的财务报表，其财务数据基准日为2024年12月31日；云翔教育成立于2024年，其财务数据基准
日为2024年8月31日。3、海航控股财务数据取自2023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公司本次交易及前12个月内累计计算的交易资产净额超过上市公司资产净额的50%，根据《重
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指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与上市公

司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者义务的事项。此次交易对方空港集团为海南省国资委旗下企业，
不是上市公司关联人，故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36个月内，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为方威先生。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瀚巍投资，实际控制人为方威先生。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向

空港集团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天羽飞训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瀚巍投资仍为上市公司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方威先生。本次交易未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动。因此本次重组
不构成重组上市。

第二节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及审批情况
（一）上市公司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2025年6月5日，上市公司召开2025年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了本次交易有关议案，并

出具审核意见。
2025年6月6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重大

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交易协议的议案》等议
案。

2025年6月6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
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交易协议的议案》等议案。

2025年8月27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重大资产
购买补充协议暨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2025年8月27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重大资产购
买补充协议暨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2025年9月8日，上市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
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关于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交易协
议的议案》等议案。

（二）交易对方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2024年10月22日，海发控公司召开2024年第37次党委会会议，同意空港集团向海航控股转让

天羽飞训100%股权。
2025年6月6日，海南机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有关议案。

同日，海南机场作为空港集团全资股东，出具股东决定，同意将标的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海航控股。
2025年7月30日，海南省国资委完成对本次交易评估报告的备案。
2025年8月27日，海南机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议案》。
2025年8月27日，海南机场作为空港集团全资股东，出具股东决定，同意空港集团签订《股权转

让补充协议》。
2025年11月6日，海南机场要约收购目标公司美兰空港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特

别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或审批程

序。
二、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标的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持有天羽飞训 100%股权。
（二）交易对价的支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的转让

价款79,907.00万元。
（三）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
（四）证券发行登记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证券发行登记等相关事宜。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

差异的情况。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

员不存在更换的情况。
五、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

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因本次交易而导致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控

股股东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担保方

云南祥鹏航

空有限责任

公司

被担保方

重庆扬子江

六号飞机租

赁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

104,210.11 万

元

保证期间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全

部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债务履行期如有变更，以变更后的届满日为准）

后三年期届满日止。2.如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要求承租人提前履

行债务，或者解除主合同的，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权

人同意的承租人应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期届满日止或因

主合同解除而另行确定的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期届满日

止。

是否已经履行

完毕

否

除上述情况外，在本次重组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
情况。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为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

议》。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述协议已生效，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未发生违反相关协议约定的情

形。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承诺已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交易各方均正常

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一）交易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承诺；
（二）上市公司履行后续的法律法规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在相关各方按照其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

施不存在合规性风险和实质性法律障碍。
第三节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交易文件约定的生效条件均已得到满足，具
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已按照
《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支付交易对价及标的公司已支付应付款项；

4、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的要求，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标的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更换的情况；

6、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被其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其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发生违反相关协议或承诺
的情形；

8、在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切实履行相关承诺的基础上，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重大
法律障碍。”

二、法律顾问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法律顾问认为：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截至本实施情况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取得全部的批准和授权，该等批准和授权合
法、有效；本次交易具备实施条件；

（三）本次交易已支付全额交易对价；标的资产过户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标的资产过户交
割行为合法、有效；

（四）截至本实施情况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
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五）截至本实施情况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不存在更换的情况；

（六）截至本实施情况法律意见出具日，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被
其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其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承诺在现阶段已得到必要履行，截至本实施情况法律意见出具
日，未出现违反相关协议及承诺实质性约定或内容的情形。”

第四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3、标的资产过户的相关证明文件。
二、备查地点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美兰机场路9号海南航空海口美兰基地21号楼综合办公楼
联系电话：0898-65801619
传真：0898-65802996
联系人：葛兴峰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B股 编号：临2025-103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购买之标的资产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海南空港开发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空港”）持有的海南天羽飞行训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羽飞训”或“标的

公司”）100.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交易金额为79,907.00万元。

2025年6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签署重大资产购买补充协议暨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双方签署《股权转让

补充协议》，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主要增加重大资产重组减值测试及补偿安排相关内容，并对

过渡期损益安排进行补充约定。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披露的《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公告文件。

2025年9月8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组上市。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所

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全部办理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持有天羽飞训100%股权。

（二）交易对价的支付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

79,907.00万元。

二、本次交易后续事项

（一）交易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承诺；

（二）上市公司履行后续的法律法规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交易文件约定的生效条件均已得到满足，具

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已按照

《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支付交易对价及标的公司已支付应付款项；

4、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的要求，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标的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更换的情况；

6、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被其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其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发生违反相关协议或承诺

的情形；

8、在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切实履行相关承诺的基础上，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重大

法律障碍。”

（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认为：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截至本实施情况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取得全部的批准和授权，该等批准和授权合

法、有效；本次交易具备实施条件；

（三）本次交易已支付全额交易对价；标的资产过户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标的资产过户交

割行为合法、有效；

（四）截至本实施情况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

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五）截至本实施情况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不存在更换的情况；

（六）截至本实施情况法律意见出具日，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被

其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其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承诺在现阶段已得到必要履行，截至本实施情况法律意见出具

日，未出现违反相关协议及承诺实质性约定或内容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